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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曹新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而在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中, 包括 “建立知识产权

法院” 的举措。 可以说,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实现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我国而言,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舶来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当时的清朝帝国相继制定了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1898)、 《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1904) 和 《大清著作权律》 (1910), 搭建

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 1911 年以后的中华民国, 在大清三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了

《著作权法》、 《商标法》 和 《专利法》, 对著作权、 商标权和专利权的保护与当时国际水平基本相

当。 新中国成立后, 直到 1982 年我国才重建知识产权制度, 并且随着我国民主、 法治和国家治理

水平不断提高而逐渐完善。 为了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水平和审判能力, 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

提出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议, 但没有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回应, 其理由就是我国当时正处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阶段, 民主、 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处于探索时期, 对知识产权法

院所具有的法治战略意义之认识有所欠缺。
对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 我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早在 2004 年, 我就在博士论文 《中国知识

产权法典化研究》 中专门就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所涉问题进行了研究。①2005 年, 我国启动国家制定

知识产权战略编制工作, 当时我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承接了 《建立统一知识产权法院问题研究》
的课题, 专题研究我国统一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所涉及到的若干理论与现实问题。 2008 年 6 月 5 日

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中明确提出了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的任务。②

至此, 关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事项正式纳入国家视野。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作为 “加快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 的重要措施。③根据该项决定, 2014 年 6 月 6 日, 国家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方案, 并且即将付诸试点, 正式

启动了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工作。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并不仅仅关乎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司法审判实践, 而且直接或者间接地关乎

我国民主、 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顺利发展。 我们讨论民主、 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管从

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来讲, 都应当肯定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科技进步、 创新驱动发展和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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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方式,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稳定、 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国家, 这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为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于科技创新的时代要求就是创新、 创新、 再创新。① 2014 年 7 月

11 日, 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瑞先生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激励创新

的根本保证。 由此可见,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不仅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对民主、 法治

和国家治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 关于是否应当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已经解决, 但需要讨论的问题还很多, 包

括: 第一, 为什么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第二, 建立几个知识产权法院? 第三, 知识产权法院如何

分布? 第四, 建立何种层级的知识产权法院? 第五, 知识产权法院与现有的对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管

辖权的普通法院之间是何种关系? 第六, 如何选聘知识产权法官? 第七, 知识产权法院如何审理案

件? 上述若干问题是当前知识产权学者、 实务工作者以及有关人士非常关心的话题。 但是, 所有这

些问题中最关键的是第一个问题, 即中国为什么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如果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

题, 那么后面的许多问题基本上都能够得以顺利解决。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通过 20 多年的探讨、 实践、 摸索与试验,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 相对比较统一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 从最高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到中级人民法

院, 还包括许多基层法院, 已经成立了专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包括民事纠纷案件、 刑事案

件和行政案件) 的知识产权审判庭。 近五年, 我国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和难度, 虽然有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 通过对近几年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分析, 可以发现现有的各级知识

产权审判庭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总体上还是能够适应的。 既然如此, 我国为什么还要建立知识产

权法院呢?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 大体可以归纳为: 第一, 知识产权案件所涉

及到的纠纷有许多是最新、 最复杂、 最前沿的纠纷, 每当一个最新的技术转化为成果, 在实践中应

用, 必然引发出一系列全新的案件。 将这种类型的案件交由普通法院按照普通审判方式来审理, 实

践已经证明, 受诉法院和办理案件的法官必定会遭遇许多困难, 导致裁判失当。 第二, 知识产权案

件中尤其是与专利有关的案例审判, 所涉技术性特别强, 不仅需要法律功底厚重的法律法官, 而且

需要相关技术知识比较丰富的技术法官, 才能使知识产权纠纷获得公平、 科学的裁判。 而现有的知

识产权审判庭, 相对来说不够专业, 面对复杂、 全新的专业问题, 难以准确拿捏。 例如, 我国现在

的审判实践中, 就出现了相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在不同法院审理的结果完全相反, 但各自都能够

讲出一大推理由, 其原因就在于法官对案件所涉及到的前沿问题把握不准, 对技术的评判可能有问

题。 第三,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对内对外政策, 涉及到国家

的技术引进, 更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形象。 虽然其他种类的案件审理也会涉及到上述内容中的一项或

几项, 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所具有这些特征尤其突出, 只要有稍许瑕疵, 就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不

满, 产生对我国国家利益或者企业利益不利的后果。 例如, 在专利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 如果审判

水平达到了国际标准, 其他国家的专利就愿意进来; 如果严重背离国际标准, 其他国家的专利就不

愿意进来, 这将影响我国的技术引进。 我国早在 2010 年就已成为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产权数量最多

的国家, 也就是知识产权数量大国, 但不是知识产权强国。 如果想把我国建设成知识产权强国, 就

必须做到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水平一流, 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标准与国际接轨。
在明确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后, 其他六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比如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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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应该设立几个知识产权法院。 目前, 根据已经通过的初步方案, 我国将首先成立三个知识产权法

院。 还有人建议将来分别在华东、 华南、 华北、 西北和北京分设五个知识产权法院, 甚至有人建议

设立更多个。 但是,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若干个知识产权法院, 其作用就不是为了解决上述三个

问题, 而是其他目的, 最终结果只能是造成新的矛盾。 只要我们紧扣上述主题, 在中国只需设立一

个知识产权法院就足够了。 如果在中国只设立一个知识产权法院, 其所在地当然就是北京为宜; 其

层级就是高等法院, 专门承担知识产权上诉审, 不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 知识产权案件的再审案

件, 由最高法院行使审判权。 关于知识产权法院与现有的对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普通法院之

间关系, 情况比较简单。 现有的对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普通法院只要进行适当的整合, 只负

责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审理, 二审案件 (上诉案件) 由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也就是说, 全国各个

地方可能受到本地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审判标准、 审判结果不统一的, 将由知识产权法院进行终

审, 使之得以统一。 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 所有的上诉案件汇聚到北京, 不仅会增加诉讼当事人的

经济负担, 还可能造成案件积压等新问题。 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现象, 建议知识产权法院采用巡回

审判方式, 在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巡回上诉法庭进行审判。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法

官的配置。 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国际上通常有两种标准, 一个是法律法官, 一个是技术法官。 我们

现在有法律法官, 没有技术法官, 所以将来可能配置技术法官。 谈到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根据我国实际,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也必须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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